
 

第1頁／共1頁 

桃園市 111年水稻種植補助計畫 

 

一、 目的：為鼓勵農民生產高品質之優質好米，提昇國產米品質及競爭力；另為解決農民生

產成本過高，農民收益低下等問題，故補貼農民種稻相關費用，以期降低生產成本，增

加收益，確保本市優質農業之永續經營。  

二、 實施期間: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 申請期間: 111 年 1 月 3 日起至 2 月 11 日止。 

四、 主辦單位: 桃園市政府 

五、 執行單位：本市各農會 

六、 協辦單位: 本市各區公所 

七、 實施方法： 

(一) 對象:設籍本市之農友，且所經營之農地位於本市農業用地範圍，目前仍有經營、管理、

生產之農地，以實際申報面積為準，皆可向戶籍所屬農會申辦，並填寫種稻補助申請書，

配合種稻申報者，得以種稻申報書為申請書，此一審查認定由農會負責。 

(二) 補助標準: 

1. 每公頃最高補助新台幣 2,500 元，並依實際申辦面積予以補助。 

2. 每公頃給予農會 15 元作業費。 

八、 撥款: 

(一) 撥款時檢附印領清冊(印領清冊請加蓋轉帳兩訖章，俾憑佐證補助款項確實支付農民或

撥款後送)、抽查結果清冊、會計報告表、領款收據、支出憑證簿、黏貼憑證簿及相關

核銷資料送本局辦理。 

(二) 印領清冊封面請寫明補助面積、補助金額及作業費(整數後無條件捨去)；紙本印領清冊

內容需含受補助農民姓名（身分證字號）、面積、補助金額、申請日期、作業費及農民

核章後，1份自存、1份務必於 111年 7月底(一期作)及 111年 10月底(二期作)以前報

府核銷，上開紙本印領清冊農民姓名、面積等資料務必力求書寫、印刷清晰，難以辨識

者不予受理，另請農會於核銷時提供上開印領清冊電子檔(EXCEL試算表)，俾利核算補

助款金額及勾稽查核。 

(三) 撥款清冊若有修改部分，請於修正處加蓋農民及主辦人印章。 

九、 查核辦法:  

(一)農會應確實勾稽補助面積及補助金額，為確保本計畫申請農民實際種稻，由農會依該區

補助總面積 1%辦理對地查核。 

(二)若以不實或偽造之文件辦理申請或領有相關補助經費時，如經查證屬實將追繳相關溢領

補助款項，並得依法究責。 

 


